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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营改增推进四阶段 

阶段一：独立试点 

2012年1月1日 

地区：上海市是首批唯一试点地区     行业： “1＋6”交通运输业+6个现代服务业 

（研发和技术服务、信息技术服务、文化创意服务、物流辅助服务、有形动产租赁服务、鉴证咨询服务） 
 

阶段二：地区扩围 

2012年9月-12月 

地区：八省市分批加入营改增试点（北京；江苏、安徽；福建、广东；天津、浙江、湖北） 

行业：不变，1+6 
 

阶段三：地区和行业双扩围 

2013年8月1日      地区：全国           行业：1+7  新增“广播影视服务” 

2014年1月1日       地区：全国           行业：2+7  新增 “邮政业”，同时交通运输业中增加“铁路运输” 

2014年6月1日         地区：全国          行业：3+7  新增“电信业” 

 

阶段四：全面扩围 

2016年5月1日 

地区：全国         行业：全行业（新增建筑业、金融保险业、销售不动产、生活性服务业） 



2、增值税基础三问题 

纳税人  

扣缴义务人 

征税范围 

不征收项目 

     缴不缴？ 

 财税[2016]36号文 
讨论三个基础性问题 

      缴多少？       怎样缴？ 

分类登记  

简易计税方法 

一般计税方法 

税收优惠 

纳税时间  

纳税地点 

纳税方式 



3、建筑业发展二要点 

要点一：税负增加还是降低？ 

• 短期税负VS长期税负（营业税：比例税率；增值税：税负波动） 

短期：简易征收，税负稳中下降 

           价内税变为价外税，同样是3%，增值税实质约为2.91% 

例如：建造合同100万元 

          原营业税=100*3%=3万元 

          增值税简易征收=100/（1+3%）*3%=2.91万元 

 

长期：用好国家政策，确保享受税负红利 

           毛利临界点，甲供材可简易；毛利低进项足，一般计税 

 



3、建筑业发展二要点 

要点一：税负增加还是降低？ 

• 简易计税VS一般计税 

简易计税：3%，不能抵进项（清包工、甲供工程、老项目） 

一般计税：11%（税负临界点） 

例如：建造合同100万元 

          增值税简易征收=100/（1+3%）*3%=2.91万元 

          增值税一般计税=100/（1+11%）*11%=9.91万元 

购进主材、辅材、办公用品、工程分包、应税服务等成本项目能取得进项发票，若进项税金

大于7万元，则一般计税税负低于简易计税，（7/17%=41万元） 

 



3、建筑业发展二要点 

要点二：发票使用是否存在误区？ 

•简易征收能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

（单采血浆站销售非临床用人体血液、2%、旧货） 

•差额征收业务能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

（建筑业简易计税下 差额征收 全额开票） 

 



相关文件 

1、财税[2016]36、46、47号 

2、国家税务总局公告13-18号、23、26、27、29、30号 



谢谢！ 


